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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新聞稿              112.09.06 
113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報導 

113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報名自 9 月 7 日起至 9 月 14 日截止 

考生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報名及繳費以完成報名手續 

 113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於 112 年 10 月 21 日（六）舉行。報名日期自

9 月 7 日（四）起至 9 月 14 日（四）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報名相關事項》 

高級中等學校之三年級在學學生，應一律經由就讀學校辦理集體報名；其他具備報考資

格者，可委託經政府立案且已獲得本會發給集體報名單位代碼之補習班報名，亦可以自行個

別網路報名。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報名、繳交照片及繳費者，即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逾期

概不受理補辦報名或繳費，並不得參加考試。 

報名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間如下表： 

考試名稱 

繳費方式 

臨櫃（含票據）繳費 
或匯款轉帳 

以自動櫃員機

（ATM）、 
網路 ATM 繳費 

便利商店繳費（僅限個

別報名考生使用） 
截止日期提早 3 天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一次考試） 

112 年 09 月 07 日

（四）至 112 年 09 月 14
日（四）下午 3 時 30

分止 

112 年 09 月 07 日

（四）至 112 年 09 月 14
日（四）夜間 12 時止 

112 年 09 月 07 日

（四）至 112 年 09 月 11
日（一）夜間 12 時止 

特別提醒，考生姓名或通訊地址如需造字，請向大考中心提出申請，以免因資料錯誤而

影響權益。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全面開放試場冷氣服務，如因身心因素需於無冷氣

試場應試者，請於報名時勾選無冷氣試場並加註說明申請事由。報名日期截止後，不得要求

更改。 

考生於報名期間內，可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 11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務專區」，查

詢報名處理情形與檢視報名資料。報名後，於確認報名資料期間（112 年 09 月 21 日（四）

至 09 月 22（五）），如發現姓名、考試地區及無冷氣試場（英聽第一次考試）等項目，

有任一項與原報名資料不同者，務請於確認報名資料期間提出更正；集體報名考生由集

體報名單位上網更正，個別報名考生請於報名期間自行補正。報名相關資訊可參考本會

大考中心 8 月 30 日於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考試訊息專區」公告之「113 學年度各項考試

報名常見問答集」。 

英聽測驗成績可用於「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等三項招生管道檢

定項目，也可作為申請入學管道第二階段審查資料。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使用有效期限

三年，請考生特別注意相關招生簡章規定。 

《考試時間表》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預備時間為 10 分鐘，考試說明及正式考試為 50 分鐘，合計 60 分鐘。

https://www.ceec.edu.tw/files/file_pool/1/0n242596288872184094/113%e5%ad%b8%e5%b9%b4%e5%ba%a6%e5%90%84%e9%a0%85%e8%80%83%e8%a9%a6_%e5%a0%b1%e5%90%8d%e5%b8%b8%e8%a6%8b%e5%95%8f%e7%ad%94%e9%9b%86.pdf
https://www.ceec.edu.tw/files/file_pool/1/0n242596288872184094/113%e5%ad%b8%e5%b9%b4%e5%ba%a6%e5%90%84%e9%a0%85%e8%80%83%e8%a9%a6_%e5%a0%b1%e5%90%8d%e5%b8%b8%e8%a6%8b%e5%95%8f%e7%ad%94%e9%9b%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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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即不得入場。依違規處理辦法，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逕行入

場者，該節不予計分。考試時間表如下表： 

上午場時間 作業事項 下午場時間 
11:00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2:00 

11:00 - 11:10 考生身分查驗 02:00 - 02:10 
11:10 考試開始鈴響（鈴聲響畢考生不得入場） 02:10 

11:10 - 12:00 考試說明及正式考試 02:10 - 03:00 
12:00 考試結束鈴響（鈴聲響畢前考生不得離場） 03:00 

考生之考試場次及試場座位，由本會安排及配置，考生不得指定或要求變更。 

《測驗題型、答題卷作答及答題卷簽名注意事項》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共含五大題型：「圖片聽解」、「對答」、「簡短對話」、「短文聽解」與「長

篇聽解」。所有試題皆為選擇題，除「圖片聽解」包括部份多選題外，其餘皆為單選題。為讓

考生了解各題型，本會大考中心原則上每年會公布一卷由歷年正式試題所組成之試題示例。

請參閱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試題示例/參考試卷」，本年度已公告試題示例 8。 

考生作答使用 A4 答題卷，答題卷上印有考生應試號碼與姓名。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

翻閱試題本與答題卷，並不得簽名、書寫、劃記、作答；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應依播音指

示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與作答。簽名可使用 2B 軟心鉛筆或黑色

墨水的筆。若考生因特殊情況使用備用答題卷，雖備用答題卷上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

但仍須於備用答題卷上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 

《成績計算》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採等級制，由高至低依序為：「A」、「B」、「C」、「F」共四等級。

成績通知單提供考生當次測驗等級及簡要說明。各等級描述請參見 113 學年度考試簡章「附

錄二、英聽成績等級說明」。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申請應考服務項目，分為一般項目、輔具項目及特殊項目，受

理期間為 112 年 9 月 7 日（四）至 9 月 14 日（四）。一般項目與輔具項目於每次考試皆須

重新提出申請；特殊項目則兩次英聽考試採一次申請與審查。無論報名第一次或第二次考試，

均須於受理日期內提出申請，審查結果無法類推適用於學測及分科測驗。 

欲申請一般項目與輔具項目考生，請至 11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務專區」之報名系統

https://www.ceec.edu.tw/xmdoc/cont?xsmsid=0J018576253614017417&sid=0M20059549796280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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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應考服務需求欄」登載相關資料。欲申請特殊項目考生，則除了須於報名系統「特殊

應考服務需求欄」點選「特殊項目」外，並請另至試務專區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

考服務網」登載，及繳交本會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特殊項目申請表件」，

作為審查之依據。 

如考生有各項目原提供服務以外之其他特殊需求，可於「應考服務需求表」之備註欄敘

明，本會確認考生需求後，會於審查時納入闈務作業與考區設備等可行性評估，並依審定結

果提供。針對使用特定設備與試題需編入特定考試地區特殊試場者，如有超出原訂臺北、臺

中、臺南、高雄、花蓮等特定考試地區原則之需求，請於申請期間內致電本會大考中心（電

話 02-23661416 轉 608）洽詢。 

各類應考服務項目審查結果，請於 10 月 5 日（四）自行至 11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

務專區」查覽或列印。如有查詢相關問題，亦請致電本會大考中心（電話 02-23661416 轉 608）

洽詢。 

《請留意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 

考生應考前請務必詳閱113學年度考試簡章，其中第39頁至49頁為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

辦法。歷年來，考生違規情形較多者如：未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並供監試人員查驗（應

試有效證件包括下列之一：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汽機車駕駛執照、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完全關機含關閉鬧鈴、震動、

提示音等所有功能）、攜帶不可攜帶入座之物品、攜帶入座物品發出聲響或閃光、考試結束

鈴聲響畢繼續作答，以及應試時飲食（水）、抽菸、嚼食口香糖，或未經申請逕行飲水服用

藥物等。 

同時，提醒考生留意英聽測驗相關規範，預備鈴響起即可入場；入場後至考試結束前，

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不得離座、離場；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本與答題卷，並不得簽

名、書寫、劃記或作答；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不得進入試場；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後，應即

停止作答動作（包括擦拭、加黑劃記、增補文字或標點符號、簽名等），並將雙手離開桌面。

請考生務必遵守試場規則，以避免因違規被扣減成績。 

《請務必詳閱簡章並留意本會大考中心試務訊息》  

欲報考113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考生，請務必詳閱考試簡章。相關高中英語聽力

測驗之重要試務訊息，皆會登載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最新訊息及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考試訊

息專區」，請考生多加留意與閱覽。謝謝您！ 

 


